
上課公告 
課程名稱：日文（一） 
開課系級：財法二甲 
課程代碼：EF211D 
授課老師：王曼雰 老師 
上課須知： 
（一）日文（一）是上下學期一年的課程，一年會教完

所有日語文法達到日語能力測驗 4 級至 5 級檢定

考試，課程非常緊湊，無法達到標準會被當掉，

如果不是很想學日文的同學最好不要選。 

（二）上課內容全部按老師自行規劃課程及講義為主，

課本只是參考。無法經常出席同學，特別是缺席

三次左右可能就會無法跟上老師進度。 

（三）無法出席沒事先跟老師請假無論任何理由算曠課，

曠課 1次扣學期總成績 5分，曠課三次即不及格。 

（四）平時考單字部分未達 60 分算 0 分，期末考未達 50
分學期成績不予及格。 

（五）無論大小考試作弊者學期總成績不予及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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